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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僱主責任(自選保障) - 僱主在「僱員	 每次意外	 	
	 補償條例」規定下，對受僱僱員在	 100,000,000 或
	 受僱期間因工受傷或死亡而須承擔	 200,000,000 
	 之賠償責任及損失。	

2.	 公眾責任(免費) - 保障受保人因疏忽	 每年5,000,000
	 而導致第三者身體受傷或財物損失
	 而須承擔之法律責任。	

項目四 - 責任保障
	 最高賠償金額

	 港幣 (HK$)

•	 租賃處所損毀

•	 海外工幹

•	 交叉責任

•	 食物及飲品中毒(每年5,000,000)

•	 商品展覽會 

•	 急救設施

•	 業主責任

•	 租戶責任

項目四之免費附加保障：

安聯 BussinesTrust 為您的業務提供全面保障。請即投保！

如欲索取報價或投保，請與閣下的經紀/中介人聯絡，或致電

安聯環球企業及專項保險–香港分公司 +852. 25216651。

www.agcs.allianz.com

所有條款均以安聯 BusinessTrust 保險保單內容為準。本中文簡譯，概以英文原文為準。

主要不保項目：
-	 因戰爭、恐怖活動或槍擊而引致的損毀
-	 因環境污染而引致的損毀
-	 電子數據的損毀
-	 損耗、刮花的機械或電器故障

www.agcs.allianz.com

Allianz Global Corporate & Specialty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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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簡介

德國安聯於1890年在柏林成立，現為全球領先的保險

及金融服務公司之一，業務遍佈世界各地七十多個國

家。

安聯環球企業及專項保險為客戶提供一系列全面的財產

及意外保險產品，透過龐大的特約保險中介人網絡，滿

足企業集團、商業機構及個人客戶的需要。安聯環球企

業及專項保險憑藉穩固的保險原則、企業精神，以及安

聯集團所擁有的豐富資源和整體保障，致力為客戶提供

具競爭力及高創意的保險產品方案。

安聯在您身邊，給您全力支持。

BusinessTrust 乃安聯特別為商舖及中小企業而設的綜

合保險計劃，本計劃以一籃子方式提供多項保障以配合

您的業務發展及需要。

1. 	 財物：	 自選投保額

a)	 業務設備或機器	 每項50,000

b)	 裝飾玻璃製品，瓷器，	 每項5,000	

	 藝術品或珍品

c)	 電腦系統記錄	 每年20,000

d)	 文件，圖樣，檔案，帳簿	 每年10,000	

e)	 僱員之個人財物	 每項5,000

	 	 每次事故20,000

2. 	 存貨品	 自選投保額

3. 	 租金	 自選投保額

*最高賠償總額以保戶所自選的投保限額為上限。

保障概覽表
	 最高賠償金額

	 港幣 (HK$)

項目一 -  財物及貨物保障*

1.	瓦礫清理費用	 投保額的5%

2.	臨時遷移 
	 i.	 測量或攝影機材	 每年每項5,000
	 ii.	 運送途中之文件	 每年每項5,000
	 iii.   任何其他業務財物	 每年每項50,000	

3.	臨時寄存 – 存貨物(高危存貨品	 每年200,000
	 除外)因受保意外需暫時寄存在	
	 香港境內之公共或私人貨倉	

4.	商品展覽會 - 存貨品(高危存貨品	 每年200,000
	 除外)在展覽會陳列時遺失或損	
	 毀(展覽期不超過14天)	

5.	自動保障新添財物	 投保額的10%

6.	滅火設備費用	 每年20,000

7.	盜竊後替換毀壞門鎖	 每年5,000

8.	意外後的暫時防護費用	 每年25,000

此外，尚有更多免費附加保障，詳情請閱保單。

項目一之免費附加保障
	 最高賠償金額

	 港幣 (HK$)

項目二 – 業務中斷保障
	
保障閣下之業務因受保意外發生令業務中斷所引致之：

1.	 額外開支 (免費)	 每年750,000

2.	 收入損失	 自選投保額

3.	 盈利總額損失	 自選投保額

因下列原因影響正常營運所引致的損失: 	
a.	 因排水或衛生等問題被有關部門要求

	 暫停營運#

b.	 受保地點發生謀殺或自殺案件#

c.	 受保地點因附近有樓宇損毀或有關緊急

	 事故而無法進入#

d.	 公共設施切斷#

e.	 理賠時所需的專業會計及核數等費用#	 不超過賠償

	 	 金額的5%

f.	 投保額自動恢復

#必須連續超過48小時

項目二之免費附加保障
	 最高賠償金額

	 港幣 (HK$)

項目三 – 金錢保障 (免費)
	 	

1.	 劃線支票	 每年500,000

2.	 在營運時間內押運中或存放於受保地	 每年75,000

	 點內之金錢

3.	 在非營運時間內存放於匣萬內之金錢	 每年75,000

4.	 在非營運時間內存放於抽屜內之金錢	 每年3,000

項目三之免費附加保障
	 	 	
•	 匣萬因盜竊而損毀	 每年5,000

•	 錢箱、錢袋或防盜衣裝因盜竊而損毀	 每年2,500

•	 郵資機因盜竊而損毀	 每年1,500

•	 行駛暴露或恐嚇迫使受保人之僱員簽	 每年10,000

	 出現金支票

•	 假日金錢累積 - 投保額將自動在週末、	 增多20,000

	 假日及公眾假期間調高

•	 遇襲傷亡保障 - 受保人或其僱員於受	

	 保地點內因盜竊或企圖爆竊時不幸導

	 致死亡或永久性傷殘:-	

	 a)	死亡	

	 b)	永久失明	 每名25,000

	 c)	永久傷殘	

	 d)	暫時傷殘	 每週250

	 e)	醫療費用	 每名1,500

	 f)	 個人財物或衣物之損失	 每名1,500


